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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上海

环境”）控股股东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团”）变更其作

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事宜，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尚待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前述事宜公告如下： 

一、 原承诺的具体内容及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2015 年 9 月，城投集团在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阳晨 B 股及

分立上市重组期间，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就上海环境分立上

市后的同业竞争事项做出如下承诺：“本公司承诺在获得政策允许、行业主管部

门认可及上市公司股东批准的前提下，以及取得相关资产少数股东同意的情况下，

按照符合市场惯例的合理估值水平，在上海环境分立上市后的 3 年内（即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将其控制的污水、固废等环境类资产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自城投集团出具上述承诺至今，城投集团及上海环境一直积极筹备和努力推

动上述承诺的履行，但鉴于当前上海市环保工作的整体环境已较出具承诺时发生

了较大变化，同时相关资产的业务定位和盈利状况尚难以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



件，城投集团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履行承诺存在很大困难，拟变更原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二、 变更承诺的背景、原因及方案 

2020 年 3 月，公司收到城投集团《关于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函》称：鉴

于当前上海市环保工作的整体环境已较出具承诺时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城投集

团资产和业务受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限制、部分资产未盈利或净资产收益

率低以及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均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在

2020 年 3 月底前履行承诺存在很大困难。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城投集团从承

担国有企业责任、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拟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经了解，变更承诺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部分资产受到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限制，不满足注入条件 

上海老港综合固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港公司”）受政府委托在浦

东新区老港镇建设和管理部分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和湿垃圾处

理项目，上述项目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和银行贷款，属于公益性和保障

性项目；其中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和湿垃圾处理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投入运营，

未来经营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均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上海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环境”）下属上海老港废

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主要管理和运营四个垃圾填埋项目，其中：a.一期、二期和三

期项目主要从事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填埋，目前已封场、不处理新的生活

垃圾，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b.五期项目主要从事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生活

垃圾和市政淤泥的应急填埋业务，政府财政按照成本进行服务付费，属于公益保

障性业务，盈利能力不强，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城投环境下属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称“固处公司”）主要从

事上海市范围内（除崇明岛以外）的医疗废弃物焚烧处理、危险废物填埋的业务，

考虑到该公司的公益保障性质，其控制权的变动需要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支持。经

沟通，政府部门目前对该事宜持保留态度。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水务”）下属上海城投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子公司上海城环水务运营有限公司运营白龙港、石

洞口、天山、曲阳、泗塘、东区、吴淞和桃浦等上海区域内托底保障性质的污水

处理厂，上述污水处理厂主要从事公益性和保障性城市污水处理业务，由政府财

政参照成本进行服务付费，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二）部分资产未盈利或收益率低，如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

股东权益 

城投水务下属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城投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上海城投城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上海城投亭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上海金

山廊下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上海青浦白鹤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主体，管理并运营

城桥、新浜、廊下、白鹤等市场化运营的污水处理厂，但上述污水处理厂的处理

规模普遍较小、盈利能力较弱、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 5%，显著低于上海环境目

前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城投环境下属上海环境西虹桥固废中转运营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生活垃圾中转业务，服务区域为青浦区徐泾镇，该中转项目处于亏损状态。

在该种情况下，将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不利于实现公司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三）部分资产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竹园第二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竹园二厂”）为 BOT 项目，由上海城投竹

园污水处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根据 2019 年 11 月上海市发改委《关于竹园

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升级补量）工程概算调整的批复》（沪发改投

【2019】205 号），按照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需完善污水处理系统、解决污

水溢流问题，竹园二厂特增加了污水调蓄池等建设内容，调整后项目概算总投资

由 32.11 亿元上升到 65.85 亿元，所需建设资金由项目单位负责筹措，并且未明

确相关费制。因此，竹园二厂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相关运营主体的

股权目前尚不适宜注入上市公司。 

综上所述，城投集团控制的污水、固废等环境类资产和业务受政策及行业主

管部门的管理限制、部分资产未盈利或净资产收益率低以及未来盈利能力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的影响，均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城投集团从承担国有企业责任、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

角度出发，拟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的上述承诺为“本公司承诺



在获得政策允许、行业主管部门认可、上市公司股东批准及取得相关资产少数股

东同意的前提下，按照符合市场惯例的合理估值水平，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将

主营业务已实现盈利并有助于增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污水、固废等环境类资产

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其他承诺内容不变。 

三、 本次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城投集团本次变更承诺事项符合目前实际情况，有利于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

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赵爱华、陈明吉在表决时予以了回避，其

他董事均作了同意的表决。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进行

了审查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

利益，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3、同意上述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本次审议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4 日 


